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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对

公司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经核查验证，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1、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2019年 3月 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经查，2019年 3月 28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发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会议议题、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项。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对网络投票的投

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2、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9年 4月 25日下午 14:30在公司本部 B座 5楼 508

号会议室（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召开。经查，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一致。 

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时间安排符合《网络投票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锦松先生主持。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验证，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为 16 人，代表公司股份

235,817,0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627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为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235,285,3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5489%；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为 11人，代表公司股份 531,7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81%。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提案 

经查，本次会议无修改原有提案或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经查，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查，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监票人员对现场会议的投票和计

票进行了监督，确认表决结果真实、有效；公司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 

    （二）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经查，本次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一、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五、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六、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七、关于办理银行授信和保函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九、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十、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得到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票，获得通过。 

公司对上述议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并将予以公告。 

五、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

果真实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百集团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见证律师：余学军 

                                             林玲  

2019 年 0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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